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1-042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因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A

、

B

股 （证券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 证券代码：

000030

、

200030

）

,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多个交易日达到涨幅限制，股票交易存在异常波动，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事项进行核查，经申请，公司股

票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

2011-02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8

月

23

日收到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知，因该公司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

所改制，其名称已变更为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公

司签订的《业务约定书》规定的各项内容，将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行。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27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对浙江京

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获得审核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和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及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

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

权

期限

证书号 专利权人

１

一种除尘回收装

置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７１２７

０．５

实用新

型专利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十年

第

１８４１９３３

号

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３

铝包钢线的张力

机构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７１２９

１．７

实用新

型专利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十年

第

１８４７１８５

号

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７７

，

６６４

，

１９１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７７

，

６６４

，

１９１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５５

，

３２８

，

３８２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３

，

２４３

，

３１１ ７３．２０％ ２０３

，

２４３

，

３１１ ２０３

，

２４３

，

３１１ ４０６

，

４８６

，

６２２ ７３．２０％

１

、

国家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４

，

４２０

，

８８０ ２６．８０％ ７４

，

４２０

，

８８０ ７４

，

４２０

，

８８０ １４８

，

８４１

，

７６０ ２６．８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

，

４２０

，

８８０ ２６．８０％ ７４

，

４２０

，

８８０ ７４

，

４２０

，

８８０ １４８

，

８４１

，

７６０ ２６．８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７７

，

６６４

，

１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７

，

６６４

，

１９１ ２７７

，

６６４

，

１９１ ５５５

，

３２８

，

３８２ １０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０３

，

２４３

，

３１１ ７３．２０％ ２０３

，

２４３

，

３１１ ２０３

，

２４３

，

３１１ ４０６

，

４８６

，

６２２ ７３．２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３

，

９３８

，

３１１ ６９．８５％ １９３

，

９３８

，

３１１ １９３

，

９３８

，

３１１ ３８７

，

８７６

，

６２２ ６９．８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

，

３０５

，

０００ ３．３５％ ９

，

３０５

，

０００ ９

，

３０５

，

０００ １８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３．３５％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５５５

，

３２８

，

３８２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３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联合广场

Ｂ１４

楼

咨询联系人：宋晨凌 曹玉亮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 ５５９３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 ５５４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３ ５５８５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7

2011

年

8

月

25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５

证券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８

国电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

本

次发行的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

金山大酒店六楼会议室主持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

以

下简称

“

国电转债

”）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

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

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

“

２

”

位数

０１

末

“

４

”

位数

９８８０

，

８６３０

，

７３８０

，

６１３０

，

４８８０

，

３６３０

，

２３８０

，

１１３０

末

“

５

”

位数

３４４７３

，

４６９７３

，

５９４７３

，

７１９７３

，

８４４７３

，

９６９７３

，

２１９７３

，

０９４７３

末

“

６

”

位数

０６２８０５

，

２６２８０５

，

４６２８０５

，

６６２８０５

，

８６２８０５

，

０８４７０５

，

５８４７０５

末

“

７

”

位数

５８９３９８１

，

４９４５０２２

，

１８８０８８７

，

９０６７２６６

，

８９３９４５１

凡参与国电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００

，

２１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手

（

１

，

０００

元

）

国电转债

。

发行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关于支付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八期）利息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 （八期）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1

年

9

月

7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

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 本期债券证券 代码 为

“

109058

” ， 证 券 简 称 为 “地 债

1008

”， 是

2010

年

9

月发行的

5

年

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2.67％

， 每年

支付

1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

次可获利息

2.67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8

月

30

日

至

2011

年

9

月

7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

转托管及调账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

为

2011

年

9

月

6

日， 凡于当日收市

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

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1

年

9

月

7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

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

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

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

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8

月

24

日

关于支付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七期）利息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 （七期）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1

年

9

月

7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

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 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

109057

” ， 证券简称为 “地债

1007

”， 是

2010

年

9

月发行的

3

年

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2.36％

， 每年

支付

1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

次可获利息

2.36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8

月

30

日

至

2011

年

9

月

7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

转托管及调账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9

月

6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

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

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1

年

9

月

7

日除

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

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

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

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

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8

月

24

日

关于支付

2009

年河北省政府债券 （二期）、

2009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 （二期）、

2009

年浙江省政府债券 （二期）及

2009

年陕西省政府债券 （二期）利息有

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9

年河北省政府债券 （二期）、

2009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 （二期）、

2009

年

浙江省政府债券 （二期） 及

2009

年陕西

省政府债券 （二期） （以下简称 “上述债

券”） 将于

2011

年

9

月

7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上述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2009

年河北省政府债券 （二期）

证券代码为 “

109047

”， 证券简称为 “河

北

0902

”；

2009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 （二

期） 证券代码为 “

109048

”， 证券简称为

“上海

0902

”；

2009

年浙江省政府债券

（二期） 证券代码为 “

109049

”， 证券简称

为 “浙江

0902

”；

2009

年陕西省政府债券

（二期） 证券代码为 “

109050

”， 证券简称

为 “陕西

0902

”； 上述债券均是

2009

年

9

月发行的

3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2.24％

，

每年支付

1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

获利息

2.24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8

月

30

日至

2011

年

9

月

7

日停办上述债券的转托管及调账业

务。

三、 上述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9

月

6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上述债券

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1

年

9

月

7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上述债券利息

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

户， 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

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8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1-037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接到公司股东上海上实（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上实

"

）通知，上海上实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至

2011

年

8

月

23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部分

A

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进展情况

2011

年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上海上实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首次增持本公司

3,104,724

股

A

股

（详见本公司公告

2011-009

号）；此后，上海上实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分批继续增持本公司

A

股，截

止

2011

年

8

月

23

日，自首次增持以来，上海上实已累计增持本公司

21,742,427

股

A

股，占其首次增持时本

公司总股本（

1,992,643,338

股）的

1.09%

。

上海上实与本公司股东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同属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同一控制，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截止

2011

年

8

月

23

日，上海上实持有本公司的

A

股股份数量为

181,144,

135

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

2,688,910,538

股）的

6.74%

。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上海上实及其一致行动人有计划在首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本公司

A

股，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其首次增持时本公司总股本的

2%

（含已增持部分）。公司将按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履行报备程序。

上海上实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76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

2011-024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24

日上午

9:30

3

、召开地点：公司科技楼二楼会议室（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兴石路

58

号）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方式

6

、主持人：姜煜峰董事长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46

人， 代表股份

90,001,9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7%

。

2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姜煜峰先生、言骅先生、王岳先生以及盛波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董事候选人姜煜峰，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候选人言骅，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候选人王岳，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候选人盛波，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傅丰礼先生、张晓荣先生以及贺小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独立董事候选人傅丰礼，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晓荣，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独立董事候选人贺小勇，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2

、审议通过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何建忠先生、褚邵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将与职工代表监事朱斌先生共同组

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

监事候选人何建忠，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监事候选人褚邵华，同意

90,001,90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

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

、审议通过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0,001,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0,001,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0,001,9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顾峰、童悦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4

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1-018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6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6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南京仙林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的议案》。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

科置业

"

）拟将南京仙林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仙林商务公司

"

）

99%

、

1%

的股权以其

2010

年末评估净

资产值

7,625.34

万元为基准分别转让给南京仙林新市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市区开发公司

"

）和南京

仙林大学城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仙林科技园公司

"

）（以上事项详见

2011

年

8

月

18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高科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以及《南京高科关联交易公告》）。

2011

年

8

月

24

日，高科置业收到新市区开发公司和仙林科技园公司联合发出的《通知》，新市区开发公

司和仙林科技园公司决定暂停与高科置业进行购买仙林商务公司股权的洽谈工作。

鉴于此， 董事会责成高科置业停止与新市区开发公司和仙林科技园公司关于仙林商务公司股权转让事

项的洽谈工作，并终止本次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